
 
 

 
修訂在職訓練安排  

 
背景  
 
自從 1996 年實施一對木章政策以後，木章持有人在參加其他的木章訓練
班時，無需提供有關訓練班所要求的在職訓練證書，便可獲有關訓練班之取錄
資格，至完成高級訓練班止。但是，因為有關學員未有完成在職訓練(即未完
成整項木章訓練)，只獲頒發高級訓練班證書，而不會獲頒木章證書。 
直至 2000 年，現行的「支部木章訓練系統」實施後，所有領袖包括木章
持有人在內均必須完成指定的在職訓練，才符合資格參加訓練班，直至完成整
項木章訓練。與此同時，「非支部木章訓練系統」（包括為非支部領袖、總監、
旅長及會友委員而設之木章訓練班）仍容許木章持有人在參加訓練班時，無需
提供有關訓練班所要求的在職訓練證書，便可獲有關訓練班之取錄資格，至完
成高級訓練班止。但是，因為有關學員未有完成在職訓練，亦只獲頒發高級訓
練班證書。 
 
頒發木章證書  
 
在頒發一對木章政策及容許頒發木章證書予完成不同支部木章訓練的人
士的前題下，訓練署現提供過渡安排，讓目前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而曾獲豁
免在職訓練要求的領袖，進行相關的在職訓練，以符合頒發木章證書的要求。 
 
過渡安排 

 
自即日開始，持有有效領袖委任書的木章持有人如曾獲豁免在職訓練的要
求，準備申領相關訓練的木章証書，可填妥夾附表格連同相關之領袖木章訓練
班證書副本及有效領袖委任書副本，於 2009年 10月 15日前擲回總會訓練署，
以示該學員有意進行在職訓練。訓練署將會安排各有關學員進行在職訓練。原
則上，訓練署要求學員在此通告發出後 24 個月內，完成在職訓練。實際安排
將以書面再行個別確認。完成在職訓練後，學員將獲考慮頒發有關之木章證
書，逾期將不予以受理。此過渡安排適用於非支部領袖、總監、旅長及會友委
員訓練系統。於 2000 年或以前參加支部訓練班的學員須轉制到目前的訓練系
統(詳情請參閱下表及附圖一)。 

 
木章持有人參加木章訓練班的過渡安排 

 
 已獲得基本訓練班証書  已獲得中級訓練班証書  已獲得高級訓練班証書  

非支部領袖  
總監、旅長及會友
委員  

需進行基本在職訓練後，再
參加中級訓練班、高級訓練
班並完成相關在職訓練  

需進行中級在職訓練
後，再參加高級訓練班並
完成相關在職訓練 

只需進行高級在職
訓練  

支部  (小童軍、幼
童軍、童軍、深資
童軍、樂行童軍 ) 

按【附圖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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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會  
 
 訓練署將就上述之過渡安排於 2008年 11月 19日(星期三)舉行簡介會，如
有興趣出席者，請填妥夾附回條，於 2008年 11月 4日(星期二)前擲回訓練署。 

 
日後安排 
 
同時，自此通告發出日起，全部木章訓練課程，均須按照規定完成各項在
職訓練方可以參加另一階段的木章訓練班。換言之，無論訓練班申請人是否木
章持有人，均必須完成所需在職訓練，方符合木章訓練的要求。 
 
查詢 
 
如有垂詢，請致電 2957 6472與訓練執行幹事楊慧敏小姐聯絡。 
 
 

訓練總監 
麥 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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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階段 Stage 1 

領袖初級訓練班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第2階段 Stage 2 
基本原則訓練班 

Fundamentals Training Course  
 
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 

Grasshopper Scout &  Scout    Venture Scout & Rover Scout     
  

Cub Scout 

 

第3階段 Stage 3 
支部技能訓練班 

Sectional Skills Course 
 
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 

Grasshopper Scout &  Scout    Venture Scout & Rover Scout        
  

Cub Scout 

第4階段 Stage 4 
基本在職訓練 Basic In-service Training  
(不少於4個月) (not less than 4 months) 
(完成基本訓練 同時 獲取接受委任資格) 

(Completed the Basic Training & qualified for 
warrant appointment of the section concerned) 

第5階段 Stage 5 

高級訓練班 Advanced Course  
 

小童軍及幼童軍  童軍         深資童軍及樂行童軍 

Grasshopper Scout &  Scout    Venture Scout & Rover Scout        
  

Cub Scout 
 

第六階段 Stage 6 
高級在職訓練 Advanced In-service Training  
(不少於6個月) (not less than 6 months) 

 
頒發木章 Award of Wood Badge 

 

非必修童軍 

技能訓練班 

Non- 
Compulsory 

Skill 
Training 

新加入 Newly Join  

基本技能 
自學套包 
Basic Skill  

Self-Learning 
Package  

 初步指導 Initial Briefing   

領袖初級訓練班 
General Information Course 

高級訓練班 
Advanced Course 

高級在職訓練 
Advanced In-service Training 

基本訓練班 
Basic Course 

新加入 Newly Join 

初步指導 Initial Briefing 

基本在職訓練 
Basic In -service Training 

中級訓練班 
Intermediate 

Course 

現行訓練流程 
Existing training flow 

 
過渡安排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 

中級在職訓練 
Intermediate In-service Training  

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Sectional Leaders Wood Badge Training Scheme  

 

2000年或以前支部領袖木章訓練系統  
Sectional Leaders Wood Badge 

Training Scheme before the year 2000 

A = 未有完成2個指定技能班 
lack of 2 specified skill courses 
B = 最少完成1個指定技能班 
completed at least 1 specified skill 
course 

圖一 
Chart 1 



香港童軍總會 
訓 練 署 

 
此表格適用於：木章持有人在參加其他(非支部)木章訓練班時，曾獲豁免在職訓練要求，
現有意進行相關的在職訓練，以符合頒發木章證書的規定。 
 

「在職訓練」申請表 
〔必須連同相關之領袖木章訓練班證書副本及有效領袖委任書副本一同遞交，否則申請將不被接
納。〕 
 

個人資料 
* 請刪去不適用者 

姓名 （中）  （英）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辦事處）  （住宅）  

電郵  通訊地址  

職位  領袖委任書編號  

旅團／單位  區別  地域／署  

 
相關之領袖木章訓練班資料      

領袖木章訓練班(非支部) 

訓練班 證書編號 日期 

基本訓練班   

中級訓練班 (如適用)  

高級訓練班 (如適用)  

申請人簽署：  申請日期：  
 
 

 辦公室專用 回郵地址（請以正楷填寫） 

收 表 日 期 ：   姓名：  

經 手 人 ：   地址：  

申 請 編 號 ：     

輔導員姓名 ：     

    

助理訓練總監（領袖訓練）認許簽署：    
回郵地址（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  

  地址：  

    

姓名正楷：  日期：  
   

 

PT/30 
(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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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在職訓練安排】 簡介會 

參  加  表  格  
(請於2008年11月4日前擲回訓練署 傳真號碼：2302 1373) 

 
 
本人擬參加於 2008年 11月 19日(星期三)晚上 7時 30分於香港童軍中心 10樓 1030
室舉行之【修訂在職訓練安排】 簡介會。 

個人資料 

姓名 （中）  （英）  性別 男／女*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辦事處）  

電郵  通訊地址 
 
 
 
 

職位  領袖委任書編號  

旅團／單位  區別  地域／署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申請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